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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第五次会议 
2014 年 9 月 2 日至 5 日，圣何塞 

临时议程 * 项目 10 

《公约》的实施情况和现况 
 
 
 

  《集束弹药公约》缔约国与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关
于托管《公约》执行支助股的协议 
 
 

  缔约国第四次会议主席提出的文件 
 
 

1. 《集束弹药公约》缔约国第四次会议(2013 年 9 月 9 日至 13 日，卢萨卡)授
权缔约国第四次会议主席签订缔约国与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之间关于
托管《公约》执行支助股的协议(CCM/MSP/2013/6，第 31 段)。缔约国在其第二
次会议(2011 年 9 月 12 日至 16 日，贝鲁特)上通过的指示(CCM/MSP/2011/WP.9)

界定了支助股的任务和责任。支助股直接向缔约国负责，而且在独立、包容、透
明、对缔约国负责、高效率和高效力等原则基础上开展工作。 

 为本协议之目的，各缔约国将由缔约国会议或审议大会的主席作为代表，在
与协调委员会协调员和所有缔约国协商情况下，负责实施与执行本《协议》有关
的事项。 

2. 日内瓦国际中心作为执行支助股的托管方，应为支助股的业务提供基础设
施、行政和其他支助，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包括审计)、合同和文件
管理、适当办公场地和用品、信息和通信技术（最新硬件和软件、维护费和电信
费）、差旅服务、出版物和网站管理。  

 日内瓦国际中心提供何种程度的支助，应由执行支助股主任、国际中心主任
和《公约》主席每年协商确定。支助股应使用《集束弹药公约》的标识，并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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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电子通信、电子邮件地址和因特网域名方面有明确和独立的标记。现有网页
应由支助股负责管理和更新。   

 如接到请求，日内瓦国际中心还应为帮助执行支助股举办非正式会议、制订
闭会期间工作方案和管理赞助方案提供支持。  

 执行支助股主任应与主席协商雇用事项，并以透明和包容的方式决定支助股
人员的征聘和终止雇用问题。支助股主任应确保支助股的知识专长和专业性处于
高水平状态，同时应顾及性别平等和多样性。 

 执行支助股主任以及支助股其他人员将与日内瓦国际中心签订工作合同。国
际中心与工作人员有关的内部细则和条例将适用于支助股人员。国际中心主任以
及主席可商定与工作人员有关的内部细则和条例中哪些条款不适用于支助股人
员。如发生分歧，主席将与协调委员会协调员协商作出最后决定。 

3. 执行支助股工作人员将适用日内瓦国际中心的薪金表。因此，支助股主任应
领取助理主任级别的薪金，支助股其他工作人员则根据相关经验、教育程度和日
内瓦国际中心薪金表所列类似职位确定薪金级别。 

4. 执行支助股的财务由日内瓦国际中心管理，国际中心应确保支助股的资金归
属明确清晰。 

 所有拟用于执行支助股的财政捐助均应转入“公约支助股信托基金”专用银行
账户。对《集束弹药公约》赞助方案的捐款将转入“《集束弹药公约》赞助方案信
托基金”专用银行账户。执行支助股主任有权签署这两个信托基金的捐赠协议(捐
款)以及核准这两个信托基金的支出。主任不在时，他或她可授权有关人员代行支
助股主任职责。 

 日内瓦国际中心的内部控制制度适用于执行支助股的所有支出。国际中心应
从速将任何财务违规行为告知主席。  

 “公约支助股信托基金”和“《集束弹药公约》赞助方案信托基金”应每年由日内
瓦国际中心请独立审计公司进行审计。前一年已审计年度财务报告应每年至迟于
5 月底由国际中心主任提交主席。 

5. 日内瓦国际中心主任和执行支助股主任应每年至迟于 5 月底向主席提交前一
年本《协议》执行情况报告以及审计报告。 

 主席应尽早向协调委员会协调员和所有缔约国提供该报告与审计报告以及
他/她在适当时提出的建议。 

6. 日内瓦国际中心主任和执行支助股主任应本着合作精神履行本《协议》规定
的各自责任。如需对本《协议》的解释或实施作出澄清，则国际中心主任、支助
股主任和主席应进行相互协商。主席经与协调委员会协调员协商，可以就涉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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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澄清或解释的事宜，向支助股主任和国际中心主任表达自己的立场，
并可决定将此事提请缔约国会议或审议大会注意，由其作出决定。  

7. 本《协议》应由缔约国会议或缔约国审议大会每三年审查一次。 

 本《协议》可在任何时候经互相同意，以书面形式作出改变或修订。 

 本协议一俟双方签署即告生效。 

 任何一方可在发出书面通知六个月后终止本《协议》，自缔约国会议或审议
大会第一天起生效。 

 本《协议》于 2014 年____在日内瓦以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签署，各
文本同等作准。如在解释上出现差异，则以英文本为准。 

 

代表《集束弹药公约》缔约国           代表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 

 

缔约国第四次会议主席                 主任 

 


